政治作业 初二六 40号 赖海斌

            珍爱生命，远离传销

传销是指组织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获得财富的违法行为。传销的本质是“庞氏骗局”，即以后来者的钱发前面人的收益。

目前出现新型传销，不限制人身自由，不收身份证手机，不集体上大课，而是以资本运作为旗号拉人骗钱，利用开豪车，穿金戴银 等，用金钱吸引，让你亲朋好友加入，最后让你达到血本无归的地步，就是一种新型骗局。 

1998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全面禁止传销《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

全国公安机关坚持对传销违法犯罪活动“零容忍”态度，继续以重点案件、重点领域、重点地区为抓手，紧盯传销犯罪新手法、新动向、新趋势，持续不断对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开展严厉打击。[2]  2017年8月，教育部、公安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依法取缔传销组织，通知强调，对打着“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诱骗求职人员参加的各类传销组织，坚决铲除。
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民个人财产，通常是货币。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组织、从事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但不是所有的传销行为都构成犯罪，情节一般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只有行为人实施传销行为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要区分传销罪与直销活动中的违规行为。若在直销行为中出现夸大直销员收入。产品功效等欺骗。误导行为，应由直销监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而不应视为传销罪。

情节严重的认定应结合传销涉案金额、传销发展人员数量、传销中使用的手段、传销造成的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衡量。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本罪追究的主要是传销的组织策划者。多次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加入传销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对一般参加者，则不予追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18日《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故对专门从事传销行为的公司，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对其组织者和主要参与人以自然人犯罪定罪处罚。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传销行为，为国家法规所禁止，但为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仍然实施这种行为。且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和积极追求的态度。

简而言之，传销罪属于经济犯罪中的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是牟利性犯罪，也是故意犯罪的一种行为犯。

非法传销：是与传销几乎同时产生的一种违法行为，最初表现为组织者假借“特许加盟经营”、“自愿连锁经营”、“网络资本运作”、“市场营销”、“连锁销售”、“纯资本运作”、“民间互助理财”、“人际网络”、“原始股基金”、"网络营销"等名义从事传销的行为，逐步演变为借用传销组织体系形式和计酬方式，不销售商品或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幌子，从事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的商业欺诈行为，本质是一种有组织诈骗活动，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

尽管各种变相传销的名字表述不同，但其行为却如同一辙：1、参加者通过缴纳“人头费”或“资格费”或者以认购商品（含服务）等形式变相缴纳“人头费”或“资格费”取得加入、介绍他人加入的资格；2、通过介绍他人参加发展下线人员，并由此建立具有上下层级内部财富再分配关系的组织体系；3、组织者利用参加者交付的部分费用支付先参加者的报酬维持运作；参加者的收益由其加入的先后顺序及其发展人员数量决定，

传销是多层次直销中的一种，主要区别是传销收取高额入会费，而多层次直销一般不收入或少收入入会费。（从这里可以看出，传销收取高额入会费，是一种赤裸裸的诈骗，其危害人们已广为认识。

传销组织通过长期的欺骗实践，总结出了列名单的技法，这些技法通常是传销教材第一部分的内容。

所谓列名单，也就是盘算一下，哪些人是可以骗来的对象。传销人员的笔记中这样写道：“在这里面包括这样几类对象，亲戚类：兄弟姐妹；朋友类：五同——同学、同事、同乡、同宗、同好；邻居类：前后左右邻居；其他认识的人，如师徒、战友等等。”总之，那些急于改变现状的人，是传销组织网罗的主要人选。当然，传销组织对这些人的心理作了充分的分析。比如对退伍军人分析说：受军人的熏陶，观念有很大改变，回到家乡后，大多不安于现状，想干一番大事业或者想急于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分析农民说：焦点在于脱贫致富，指望种粮发家不现实，养殖渠道又不畅通，做生意缺乏本钱，他们渴望找到一条门路，能够发家致富，在左邻右舍中扬眉吐气，风风光光。下岗干部认为：昔日春风得意、众人瞩目，一旦下岗门庭冷落，有一种严重的失落感。还有就是对打工者的引诱，深知打工不容易，赚钱太慢，又急于求成的心理。对网罗对象心理的揣度，反映出传销组织者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和罪恶本质。

列好名单后就该进行第二步——邀约。通过写信或打电话等方式，邀请别人加入。他们深知传销的名声太坏，在教材中就规定了打电话时的“三不谈”，即不谈公司、不谈理念、不谈制度。总之，不谈传销的真相。只是根据对方的心态、特长、背景等特点，给出一个甜蜜的诱惑。为了提高骗人的成功率，教材上连打电话时的语气都规定好了。教材上面这样写道：谈话的时候兴奋度要高，语调要高，比平常要高八度。语速要快，但语言要清晰，语气肯定不含糊，给对方以信任的感觉。说出的话具有一种神秘感，让对方无据可查。不正面回答对方的提问，不具体解释自己的话题等。

而且由于传销组织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所以传销公司在骗人加入时，变换了很多时髦的说法，比如网络直销、加盟连锁、人际网络、网络销售、框架营销、连锁销售、1040阳光工程、纯资本运作、人力资源连锁业、资本运作、网络营销等等。

在上述种种游说和谎言的欺骗下，如果对方被说动了心，愿意加入，下一步就是接站。

传销组织对接站的整个程序乃至神态和衣着也有明确规定。广西北海市工商局副局长陆玉宝揭露说：传销组织接站人一进车站与对方见面的时候，应该是热情地跑上去几步，要先握手。同时，一定要衣着光鲜，比如打着领带的时候，人家就会感觉到你肯定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直接叫与你联系的亲戚朋友去接你，经过漫长的车程一下车能看到亲戚朋友，自然会倍感亲切。

引导来者上车的时候，首先告诉他们说先洗洗尘，然后，到酒店里边或者他们的“家”里边吃点便饭，然后仅只花一点点时间带你参观新城市，使新来乍到的人觉得这个朋友真好，先入为主给一个很温暖的感觉。

2017年7月14日，一个叫李文星的年轻人被发现溺亡在天津静海区的水塘中。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意外死亡案件——种种迹象表明，李文星被招聘平台“BOSS直聘”上的虚假信息欺骗，极有可能落入了传销团伙手中，而传销团伙也和他的死有很大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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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星曾在和朋友聊天时，怀疑过招聘公司是搞传销的

悲剧起源于招聘平台的严重疏漏：事发后，多家媒体和个人试验，都发现在BOSS直聘上假冒其他公司和身份易如反掌，平台缺乏对发布招聘信息者的资质审核。

正是钻了这个空子，疑似传销组织冒充了一家名为“科蓝”的公司，用看似高大上的假象把非常渴望找到工作的李文星钓上了钩。

接下来，到天津静海区——一个传销屡打屡不禁的地方——入职的李文星有了一系列反常举动。

亲密的朋友和他联系，长时间得不到回复；家人只知道他一会儿在天津、一会儿又去了石家庄，事后回想起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传销团伙为了控制李文星，故意让他说自己在石家庄、好避开家人的寻找。

7月8日，李文星和家人通了最后一次电话，告诉妈妈“谁打电话要钱你们都别给”。

仅仅6天后，他的尸体在小水塘中被发现。

诚然，李文星的陨落是一出多方因素造成的悲剧：985学校毕业生也逃不过应届生求职的焦虑和单纯，轻信了虚假信息，可悲可叹；招聘平台给招摇撞骗的不法分子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舞台，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回归到事情的本质，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正视李文星之死背后那个高度可疑的传销陷阱？这样一个社会毒瘤，为什么今天还在作威作福？

因为它的精妙伪装和无孔不入，可能比你想象中还可怕。

李文星的悲惨遭遇并不新鲜，很有可能只是我们之前熟知的老式暴力传销乘上了互联网科技的东风。

网友@沧海一声笑在问答网站上自称曾和李文星进入过静海当地的同一传销机构。根据他的描述，这样的传销组织里靠的是肉身虐待和精神欺骗的双重施压，一边给他们洗脑，一边用恶劣的生活条件让新人无力反抗，控制住成员的人身自由。

这样的模式我们在新闻报道里看了很多。但可恶的是，不法分子学会了开辟新渠道，盯上了那些聚集了大量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招聘平台，先披了层真假难辨的皮，把你钩过来再说。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差一点成了李文星的年轻人心有余悸。而他们的受骗之路，无一不是从轻信了招聘网站上的信息开始。

在这些故事里，传销骗子的套路其实大多相似：诱人的福利，一个可疑的坐落在居民楼里的地址，拼命给你画大饼的面试，爽快的offer，一个把你外派到其他地方几个月的项目，一个被公司派来接你的“朋友”……

当你一步步上钩，真的到了陌生的外地、任由“公司”把你接走，事情可能已经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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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醒的人可能会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抽身，可是但凡有一个天真的大学生上钩，对传销组织来说就是一分胜利。

现在应届生就业压力这么大，传销团伙正是利用了大学生太急于找到工作的心态，和他们缺乏社会经验的单纯，他们就像一个恶毒的渔夫开始用高科技的渔网，捕捉猎物这件事变得更容易了。

以招聘平台为新的切口还是一方面，现在新型传销更是披着各种好看的外衣，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孔不入、防不胜防。

所谓的新型传销，就是它虽然还是那个“靠发展下线骗钱”的本质，却千方百计地让你觉察不出它是酱婶儿干的。

控制人身自由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大大方方、定时定点地讲课，还能讲得让听课之人不由自主地振臂叫好，煽情鸡汤戳中内心柔软处时更是潸然泪下。

故事讲完，现场沉默了。几个年轻点的姑娘努力忍住抽泣，年长的阿姨直接哭出了声。学员赵立记得自己当时就“泪崩了”。因为正是妻子患上了乳腺癌，他才被迫出来想办法。（来源：中国青年报）

而且传销者还会变被动为主动，自己坚决和传销撇清关系：什么传销？我自己就是曾经被传销坑惨了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康庄大道，你们要跟着我走呀！

在不同的课程上，杨彪也产生过类似的疑问——这是不是传销？

少妇当众控诉了传销的危害。从手袋里掏出绣花丝巾擦了擦汗，她开始讲述自己是如何被直销、传销和网络资金盘坑到家徒四壁，最终找到救命稻草，一年之内还清欠债又“新买了一间房子”的故事。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辛苦一辈子是因为方向错了。”少妇挥动着戴满了菩提子、白银和水晶饰品的双臂向大家保证，没有第二个这么轻松、公平又不担心赔钱的好项目，绝对没有。（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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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传销者也不傻，宣传打击了这么多年，他们也知道现在人对传销的警惕性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大城市。

所以不光是嘴上说得响亮，包装传销项目的力气也要花足——菜是同一盘菜，但得变着花样骗人心甘情愿地吃下去啊。

于是，能满足各种人群、各种需求的传销项目应运而生了。

比如中老年人信仰积德行善，那就给您来个边做慈善边传销吧。

前段时间被端了的“善心汇”就是这么个有500万成员的庞大组织。新晋会员“布施”3000元捐助其他会员，再等着其他新人捐助自己。野心大的还可以通过多拉人进入快速跳级，拿到高级别成员的高额提成……

一边乐善好施，一边往自己腰包里揽钱，这等好事谁不乐意？

[image: image4.jpg]



成员被领袖忽悠得团团转，以为自己在为扶贫济困、民族大业做贡献，可是它本质上还是吸新人的血、补旧人的发财梦啊。

再比如现在全民投资理财热，大家都迷恋成功学和高大上的理念啊、项目啊什么的，那骗子自然投其所好。

贵州曾破获的重大传销案，就是把它的头头马某包装成了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的下一个马云，旗下的项目吹得天花乱坠，说得好像今天你不拉着亲朋好友参与他的众筹，明天就会像错过了阿里的原始股一般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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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自己能亲眼见证下一个阿里崛起的男男女女头脑一热，就跳进了大坑，结果呢？马某那些虚头巴脑的名号和项目全是豆腐渣，他和马云相似的地方可能也就一个姓氏。只靠新人入会费来维持运转的传销组织，自然很容易在顷刻间崩盘。

这两年很时髦的“虚拟数字货币”概念，也一度被传销团伙利用了。

在湖南常德，某传销组织就把自己用来骗人的万福币包装成国际认可的香饽饽，哄骗成员花1万元购买后就能躺着赚钱（当然赚的也是新人的入会费），自然也少不了发展下线升级、获得更高福利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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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这个组织也被依法取缔了。也许旁观者很容易看出这些泡沫的可笑之处，可是架不住理财心切的吃瓜群众无法分清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靠谱的项目啊。

更不要说有的传销组织信口开河，张嘴就是“我们这是国家工程”，什么IP都敢蹭。

可是偏偏有些中老年人，对沾上国家名号的事情深信不疑，坚信国家怎么会骗我呢……这你说咋办？

除了这些精心打造的外壳，更可怕的是传销组织已经试图在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下手。

是的，这年头就连旅个游也能和传销挂上钩。人民网等多家媒体曾曝光过，一个名叫“WV梦幻之旅”的组织，号称只要交511美元入会费，每个月交60美元入会费，就能享受超低价全球游。

重点来了：一边玩还能一边赚钱……你一定已经猜到了，赚钱的第一步依然是介绍别人入会拿提成。

[image: image7]
敲黑板：这项目并没有因为真的让人去旅游，就改变了“吸下级血”的传销本质啊！

可是旅游这件事带来的障眼法功效更强：被这种传销吸引的人，大多是没出过国却向往环球旅行的普通人。于是他们为了这个潜在的福利，更加努力地满足拉人标准（6个），殊不知自己只是合了传销组织的意：传销组织想尽办法延迟发放奖金却有大量新会员加入，可以崩盘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可是等它崩盘的那一天，怕是圆梦之旅只能变成梦碎之旅吧。

好，你说你是个死宅对旅游没兴趣，那如果说游戏里也有传销呢？

这种人拉人、钱滚钱的操纵手段，真真是生命力太强了，在哪儿都有生存空间。以为邀请好友注册只是常见的小事，想不到这中间也可能有发展下级、获得佣金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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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这个夹娃娃游戏里，玩家受到了“游戏中获得的金币可以提现”的诱惑，更加努力地赚金币。而金币从何而来呢？很大一部分就是邀请别人扫自己的码进入游戏、变成自己的下线，而他在游戏里氪的每一笔金，都会成为你的佣金。

说白了还是坐在组织顶端的人，笑看底层成员不断拉新人进坑，用源源不断的新人来支撑这个体系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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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觉得传销是那种把你绑架到偏僻郊区洗脑的事情，谁能料到它就隐藏在这么日常的环节里？氪金氪嗨了的玩家，可能还压根意识不到自己这是上了传销的当呢。

正因为传销能做到无孔不入，它也开始慢慢地变成一种可变通的思维——有些经营模式，你无法断定它就是传销，却不由得因为似曾相识的忽悠+吸血模式膈应。

曾经有一个叫“梦现堂”的英语培训机构在各大高校引起了争议，因为它的运转方式很传销——

把大学那些迷茫却想要有所作为的年轻人集中起来，用晨读、讲课等活动给他们灌输很多空洞的鸡汤，让同学去拉更多的人一起上进，最终话锋一转——来参加我们的英语峰会（交钱）吧。

而真的交了几千甚至上万元去参加培训班、成为高级学员的，也大有人在。不认可的学生自然不会参与，可是对于那些认为自己从中受益的年轻人来说，人生导师和传销洗脑的界限在哪里呢？

未来传销思维还会有更难以对付的变种吗？真的说不好。

除了传销不断变形、迷惑受害者的危险，还有一个斩草除根的阻碍来自它的受害者——很多人不愿直面现实。

有时候，传销受害者不是不能从骗局中抽身，而是不肯、不愿。

比如那些参与了旅游传销的人，他们深知自己努力拉下线，不是因为发自内心热爱和推荐WV梦幻之旅，只是想尽快晋升上级阶层，获得更多的福利。

在暗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会员对于“WV梦幻之旅”的传销本质其实是心知肚明，但是他们还是自愿成为这个网络传销金字塔中的一员。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发展更多的下线，像自己的上线那样谋求更多的利益。按照“WV”的奖励规则，只要发展四个下线就可以免除“月费”，并照常获得相应的旅游积分。……“很多人加入后，不愿承认受骗，也不甘心经济损失，大部分人弥补损失的做法就是拉亲朋好友及更多人加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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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微妙的心理，却恰恰顺了传销组织的心意，逼得受害者反而为虎作伥。

正因为传销太狡猾、人性太脆弱，我们才更应该对传销保持十二分的警惕。

说穿了，传销的本质就是“庞氏骗局”：一块天花乱坠的大饼，其实只是靠不断地拉人进入维持运转，用新人的钱补旧人的发财梦。人数越来越多，资金量越来越大，然而一旦新人停止进入或数量不足，整个骗局就会立刻崩盘。

无论多么诱人的项目，只要发现它需要入门费，需要你发展下线，把你的报酬和下线挂钩，那就必须多个心眼儿，让自己和家人朋友都远离这样的坑。

毕竟人性弱点让我们梦想着不劳而获、一步登天，可蒙眼起飞摔下去之后会有多惨，只有自己受着。

这次李文星的悲剧，也同样让我们看到那些在传销骗局中本可控的因素，有多失控。

人有贪欲，有被冲动蒙蔽了双眼的时刻，可这些都不是被非法传销残害乃至夺去了性命的理由。真正的恶必须被正视，第三方平台该追究的责任也不能放过。

在审核招聘信息上严重失职的BOSS直聘平台目前发声回应，表示将会审核流程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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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的李文星来说，这样的觉醒实在太晚了，可这沉痛的一步却是公共领域对于打击狡猾的传销团伙必须迈出的一步。

所以说，我们应该防范传销。具体应这么做：
一、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传销公司最常用的话是“让你在消费的同时赚钱”，这是鬼话，消费就是消费，赚钱就是赚钱。把消费当职职业，永远也别想赚钱。
二、不见兔子不撒鹰。所有传销公司都是为了一个字“钱”，你凭什么给钱他，一定想清楚：是他有你需要的产品？还是他有你需要的服务？都没有，只是为了他能给你一个事业。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就该你问他要钱了。
三、商业界有一规矩，那就是一切关系的建立都要签订合同。合同是保证双方平等互利的必要工具。特别是公司与个人发生劳资关系，中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是一定要签订合同的，正规公司都会主动与你签订合同的。如果对方丝毫不谈合同，甚至拒绝签订合同，那他一定不地道，离他远点。
四、不要感情用事。传销公司一般是熟人找熟人。有句话，叫朋友不言商。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不要因朋友感情害了自己。有的人，只要朋友邀请，就什么都不问，不明不白的跟着干，结果是陷入迷局，不能自拔。
五、审查资质。参加一家公司也好，接受一家公司的推销也好，首先，应了解一家公司的资质和信用。平常我们去百货公司或超市购物，我们也许不用这么劳心，因为，这些都有超帮我们做好了，他们的进货渠道一般是经过认真筛选的，而且，他们还要接受有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但当我们自已独立接受一家公司时，你就必须靠自己来了解他的资质。一般可以结合以下方式来证实：
1、从网上查询；
2、从其营业地的工商部门查询；
3、要求对方出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4、要求对方出示开户许可证书；
5、要求对方出示税务登记证书和代理授权书。
这样，我们才可以远离传销。让我们一起珍爱生命，远离传销！
